附件2
燃气行业监管部门职责分工
1.城镇燃气部门（住建部门）：建立健全城镇燃气安全监督管理制度；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的城镇燃气发展规划；指导城镇燃气企业做好安全管理工作；指导做好农村“煤改气”工程质量和运行安全管理工作。

2.应急管理部门：依法对燃气行业安全生产主管部门履行指导、协调和监督的综合监督管理职责，依法组织指导燃气行业生产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监督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指导协调燃气行业突发事故应急救援。

3.能源部门：负责全市长输管道建设和保护工作，协调处理管道建设和保护的重大问题，指导、监督长输管道企业制定事故应急预案，依法查处危害管道建设和安全的违法行为。
4.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对燃气设施中属于特种设备的储罐、气瓶等压力容器进行监督检查；根据燃气施工单位或燃气使用单位申请，对燃气压力管道安装过程实施监督检验，对在用燃气压力管道实施定期检验；负责对燃气器具生产企业产品质量监督检查。

5.发改部门：负责统筹协调全市天然气气源保障工作；组织编制并实施长输燃气管道发展规划，统筹协调管道发展规划与其他专项规划的衔接，负责牵头组织实施农村“煤改气”工作。

6.公安部门：负责依法指导、监督本行政区域内燃气企业加强内部治安保卫工作，依法查处侵占、破坏、盗窃、哄抢燃气设施和盗用燃气等违法犯罪行为。

7.自然资源部门：负责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技术标准要求，并按照审批管理权限和我市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的职责划分，办理规划许可和相关用地手续。

8.交通运输部门：负责核发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定期对燃气运输企业动态监控工作进行考核；依法对燃气运输企业进行监督检查，负责对运输环节充装查验、核准、记录等进行监管。

9.商务部门：督促使用瓶装液化气的餐饮经营单位加强安全管理，落实安全防范措施。

10.行政审批部门：按照审批管理权限，依法办理燃气工程项目的立项、核准、批复、规划许可、加气站建设项目的消防验收等相关手续；负责燃气经营许可证的审批工作。
11.消防救援部门：依法依规对燃气经营企业遵守消防法规和技术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抽查；组织火灾事故扑救、参与以抢救人员生命为主的应急救援工作。

12.城管部门：依法对燃气经营企业主管部门移送的违法案件进行行政处罚。

13.机关事务管理、教育、民政、文化旅游、卫生健康等部门：负责指导所管理的行业领域单位加强燃气使用安全管理，落实安全防范措施。

14.其他有关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燃气安全管理工作。


